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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7-07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10,420 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11 月 2 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48号文《关于核准苏州海陆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钱仁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钱仁清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为104,234,524股，所发行股份于2015年10

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上

市日为2015年11月2日。新增股份后公司总股本为620,634,524股。其中，34,975,565

股已于2016年11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69,258,959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做承诺 

（一）交易对方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1）、本人已向海陆重工提交全部所需文件及相关资料，同时承诺所提供纸质

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

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2）、本人保证将及时向海陆重工提供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资料

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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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遗漏，同时承诺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本人保证，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本人持有的海陆重工的股份。 

（二）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海陆重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钱仁清、周菊英、邵巍、王燕飞

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海陆重工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12个月之

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

偿，补偿义务人即业绩承诺方（即钱仁清、周菊英、邵巍、王燕飞）按照下表所

示比例分三期解禁可转让股份。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序

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持有本次发行股份合计数（股） 

1 钱仁清 30% 30% 40% 50,895,765 

2 周菊英 30% 30% 40% 5,700,326 

3 邵巍 30% 30% 40% 4,885,993 

4 王燕飞 30% 30% 40% 4,885,993 

合计 66,368,077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

后方可解除限售（第一期已于2016年11月2日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24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36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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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仁清、周菊英、邵巍、王燕飞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海陆重工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

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将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海陆重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在

任何情况下，不会要求海陆重工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四）钱仁清、周菊英、邵巍、王燕飞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继续持股或任职的，在继续持股或任职期间

及不再持股或离职后三年内），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得在中国境

内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陆重工、格锐环境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

得直接或间接在与海陆重工、格锐环境有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

任职或拥有权益。本人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必须经海陆重工批准同意。 

如本人三年内从格锐环境或海陆重工离职视同于放弃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海陆重工未解锁部分股份及其相应权益，应当将未解锁部分股份按照本人离职

当日股票收盘价计算的金额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海陆重工 (如离职当日为非交易

日的，则以离职日下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为准)。同时上述安排并不冲抵或

免除本人应当向海陆重工或格锐环境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2）、若违背上述承诺，本人将赔偿海陆重工或格锐环境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

失。 

（五）交易对方关于最近五年内无违法行为的承诺 

截至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含证券市

场以内的行政处罚、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以及其他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处罚）、刑事

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六）钱仁清、周菊英、邵巍、王燕飞业绩承诺 

根据《利润预测补偿协议》，格锐环境的全体自然人股东钱仁清、周菊英、

邵巍、王燕飞与公司约定，其承诺格锐环境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合并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600万元、5,600万元、6,400万元。 

前述所述实现净利润，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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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计算。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795号”审计报告，

经审计的格锐环境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69,071,355.17元，2016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2、上述承诺均已严格履行。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上市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年 11月 2日。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10,42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208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 4名自然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 

1 钱仁清 35,627,036 15,268,729 0 

2 周菊英 3,990,229 1,710,097 0 

3 邵巍 3,420,196 1,465,797 0 

4 王燕飞 3,420,196 1,465,797 0 

合   计 46,457,657 19,910,420 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53,711,932.00 24.77 133,801,512.00 21.56 

高管锁定股 84,452,973.00 13.61 84,452,973.00 13.61 

首发后限售股 69,258,959.00 11.16 49,348,539.00 7.9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66,922,592.00 75.23 486,833,012.00 78.44 

三、总股本 620,634,524.00 100 620,634,52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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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月 31日 




